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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名称：李向国（纳税人识别号：15042219******4215）、苏井林（纳税人识别号：15042219******4533）
事由：通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建筑工程服务应开具发票事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bookmark: _GoBack]通知内容：李向国、苏井林二人为《630MW烟煤机组湿法脱硫烟气系统提水技术创新应用项目建筑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北京市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已将工程尾款3,503,400.00元于2025年12月分为三笔汇入凉城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请你（单位）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依法履行开具发票义务，携带相关资料至办税服务厅办理代开发票事宜。

        国家税务总局巴林左旗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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